
2012-2015 年度油尖旺區議會 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

強烈要求政府盡快就旺角街市用地臨時用途作出決定 

背景： 

旺角街市用地之司法覆核於本年 2 月份結束後，法院裁定整幅分區大綱草圖需發還城

規會再作討論。 

我們於 2015 年 2 月 26 日於油尖旺區議會，提交文件編號 19/2015「強烈譴責政府漠

視區議會及市民訴求 促請政府立即重掌旺角街市舊址發展」以期望政府交代發展時間

表。當日經各方討論後，一致通過修定動議－「要求當局重掌旺角街市舊址發展，回歸社

區用途方案，並交由油尖旺區議會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啟動臨時規劃程序，勿再浪費珍貴

土地。」 

我們要求，政府應盡快回應臨時規劃考慮，以免繼續浪費時間，浪費土地，假若沒有

部門對上址使用安排感興趣，我們要求以居民一直要求的「牙科服務」及「護理服務」為

主題，作出招標，讓有志的組織團體為上址內部作出平整及營運，為附近居民提供健康服

務，直到城規會及政府行政工作完成，賣出上述用地為止。 

 

提問： 

請食衛局、地政總署、規劃署、民政處回答： 

1. 請問現時是否有任何政府部門表示有興趣臨時使用上址﹖ 

2. 旺角街市用地現時應為食衛局持有，請問局方對上述土地之臨時用途持有什麼立場﹖ 

3. 對於上址臨時用途，部門是否有要求或限制？ 

 

要求及動議： 

要求政府部門盡快回應旺角街市舊址之臨時規劃用途，如沒有政府部門要求使用，請立即

以居民一直要求的「牙科服務」及「護理服務」為主題，由本委員會作出招標，讓有志的

組織團體為上址內部作出平整及臨時營運，盡快為附近居民提供健康服務。 

 

文件提呈  

文件提呈 2015 年 5 月 14 日油尖旺區議會地區設施管理委員會會議討論。請食衛局、地政

總署、規劃署、民政處代表出席解答。 

提呈人：黃舒明、仇振輝、許德亮、黃建新 

2015 年 4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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